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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    

一、股东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原因 

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8年5月

28日收到《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》和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

“雁塔法院”）协助执行通知书（2018）陕0113民初1637号之二、（2018）陕0113

民初1641号之三、（2018）陕0113民初1639号之二、（2018）陕0113民初1647

号之四。因雁塔法院（2018）陕0113民初1637号、（2018）陕0113民初1641号、

（2018）陕0113民初1639号、（2018）陕0113民初1647号民事裁定书已发生法律

效力，雁塔法院轮候冻结庄敏股份854,866,093股合计4轮，冻结期限为三年，自

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。 

经核查，上述执行裁定书涉及事项为：公司于2015年实施第二期限制性股票

激励计划，作为激励对象的3名中层管理人员（以下简称“借款方”）为筹措股

票认购款项，向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陕国投”）借款，与

陕国投签署了借款协议。借款协议约定将借款方持有的限制性股票质押给陕国投，

公司原控股股东庄敏将其持有的公司限售股股票2400万股作为质押担保。 

由于公司股票价格持续下跌，远低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，已解锁的

股票亏损严重；同时，鉴于公司目前现状，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存在变更

和终止的可能性，剩余股票无法解锁，借款方无力继续支付借款利息。陕国投根

据借款协议约定要求借款方提前偿还借款，并要求庄敏履行保证责任。因借款方

无法偿还借款，庄敏未履行保证责任，陕国投向雁塔法院提起诉讼，雁塔法院对

庄敏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854,866,093股进行4轮司法轮候冻结。 

 

二、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情况 

截止本公告日，庄敏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854,866,093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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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.07%，其中，庄敏已将其持有的25%股份的表决权、提名权、提案权不可撤销

的授予周培钦行使。庄敏已累计被司法冻结股份为854,866,093股，占公司总股

本的35.07%。同时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庄敏股份167,866,093股执行司法轮

候冻结，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庄敏股份执行多轮司法轮候冻结，分别为

78,000,000股、78,000,000股、776,866,093股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庄敏股

份 854,866,093股执行司法轮候冻结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庄敏股份

854,866,093股执行司法轮候冻结，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对庄敏股份

729,866,093股执行司法轮候冻结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庄敏股份854,866,093

股执行司法轮候冻结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庄敏股份854,866,093股、

854,866,093股执行司法轮候冻结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庄敏股份

854,866,093股执行司法轮候冻结，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庄敏股份

854,866,093股执行12轮司法轮候冻结，雁塔法院对庄敏股份854,866,093股执行

4轮司法轮候冻结。 

 

二、对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

庄敏持有的股份已全部被执行司法冻结及司法轮候冻结，具体情况待进一步

查明，该等股份能否以及何时进入拍卖程序存在不确定性。目前庄敏已将其持有

的公司25%股份的表决权、提名权、提案权不可撤销的授予周培钦行使，周培钦

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。上述案件判决结果暂时无法判断，公司实际控制权存在

再次变动的可能性。 

庄敏持有的股份已全部被执行司法冻结及司法轮候冻结。上述案件判决结果

暂时无法判断，如果庄敏持有的股份被处置，可能导致公司股权不稳定，可能对

公司的生产经营及管理造成影响。 

目前公司股价已触及庄敏的股票质押平仓线。由于庄敏所持股票已全部被执

行司法冻结及司法轮候冻结且均为限售流通股，因此无法被强制平仓，后续可能

会进入司法程序，但司法程序流程及耗时普遍较长，结果也存在不确定性。公司

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

《证券日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/），有关公司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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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。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及时予以

披露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18年 5月 29日 

 


